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海運疏運宣導措施
本局針對台東至綠島、蘭嶼航線客運疏運計畫，除協調業者加派航班疏運旅客外，提供「綠島之星1號」、「綠島之星2號」、「凱旋1號」、「凱旋2號」、「恆星」、「金星3號」及「天王星」等共7艘客輪分別行駛綠島、蘭嶼，為便利民眾隨時上網查詢，本局網站（網址www.hlhb.gov.tw）提供台東富岡、綠島及台東富岡、蘭嶼之航班表查詢，供大眾參考運用。另督導客輪業者於網站建立完整資訊加強宣導外，本局配合辦理下列宣導措施，鼓勵民眾利用海運船舶返鄉、旅遊，以補空運不足： 
一、海運業者部分：
（一）督導海運業者提供電腦網路訂票及專線電話預訂船票之服務，方便民眾訂、購船票，並強化票務管理，避免發生爭議。
（二）如因天候不良影響船班正常發航，海運業者將以網站公告或電話語音、電視跑馬燈等方式通知，加強服務旅客。
（三）請海運業者配合加強候船室（廁所）清潔及秩序維持，對殘障者、孕婦、老人及小孩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優先服務。另禁止船員及服務人員酒後工作及於工作時間喝酒、吸煙、嚼食檳榔，以提升服務品質及維護優質形象。
（四）請海運業者配合落實執行防制傳染病及預防H1N1流感措施，禁止旅客及船員攜帶鳥禽動物上船，加強船艙及候船場站之清潔及消毒，避免疫情發生；遇有狀況應依規定程序迅速    通報處理。

二、消費者部分：

（一）消費者與業者間發生消費糾紛，應先向業者、花蓮港務局、消費者保護團體、消費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（申訴專線：花蓮港務局03-8344476；全國性消費者保護專線1950）。
（二）消費者之申訴若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
（三）消費者之再申訴仍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
（四）同一消費關係而權益受損之消費者人數若達20人時，可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起團體訴訟。
